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是一個獨立的法定機構，於1996
年成立，負責執行《性別歧視條例》、《殘疾歧視條例》、

《家庭崗位歧視條例》及《種族歧視條例》。平機會致力

消除基於性別、婚姻狀況、懷孕、殘疾、家庭崗位及種族

而產生的歧視。 
 此外，平機會亦致力消除性騷擾及基於殘疾與種族的

騷擾及中傷行為，促進男女之間、傷健之間、不同種族人

士、以及有家庭崗位和沒有家庭崗位人士之間的平等機

會。平機會的工作包括調查及調解投訴個案、推行教育及

推廣工作、檢討法例和發出實務守則及指引。 
 
有關條例：《性別歧視條例》和《殘疾歧視條例》在 1996
年 12 月全面實施。根據《性別歧視條例》，任何人在指明

的活動範圍內基於某人的性別、婚姻狀況及懷孕而對該人

作出歧視行為，即屬違法。這條例同時保障男性和女性。

根據《殘疾歧視條例》，任何人如公開中傷殘疾人士，或

在指明的活動範圍內基於某人的殘疾而對該人作出歧視

或騷擾行為，即屬違法。 
 《家庭崗位歧視條例》在1997年11月生效。根據該

條例，任何人基於某人的家庭崗位而對該人作出歧視行

為，即屬違法。「家庭崗位」指負有照顧直系家庭成員的

責任。就任何人而言，「直系家庭成員」指因血緣、婚姻、

領養或姻親而與該人有關的任何人。 
 《種族歧視條例》在2009年7月全面實施。種族是指

個人的種族膚色、世系、民族或人種。根據該條例，任何

人如公開中傷某種族的人士，或在指明的活動範圍內基於

某人的種族而對該人作出歧視或騷擾行為，即屬違法。 
 上述四項條例保障的活動範圍大致相同，包括僱傭；

教育；貨品、設施或服務的提供；處所的處置或管理；公

共團體的參選和投票資格以及會社的活動等。 
 
調查及調解：平機會會調查根據上述四項條例所作出的投

訴，並為投訴人及答辯人調解紛爭。在無法達成和解時，

投訴人可以向平機會申請其他協助，包括法律協助。此

外，委員會如認為適合，亦會就一些歧視性的做法進行正

式調查。 

教育及推廣：平機會致力透過教育及推廣活動，宣揚平等

機會的信息，並與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建立伙伴關係，一起

消除歧視。平機會舉辦多項宣傳教育活動，包括為不同 
對象舉辦講座、研討會及工作坊；出版季刊；舉辦展覽及

社區活動；以及為學生製作教育資料套和製作電視、電台

宣傳短片及節目，以提高公眾意識，加強市民對平等機 
會概念的了解。此外，為鼓勵社區參與，平機會亦透過 
「平等機會社會參與資助計劃」，協助社區組織舉辦活

動，推廣平等機會的信息，並透過與社會各界進行合作項

目，以實現促進平等機會的抱負。此外，平機會亦舉辦定

期培訓課程，和為不同機構及政府部門設計的課程，提高

他們對內部歧視及騷擾問題的警覺性，並指導他們在問題

發生時，如何因應情況，運用有效的處理技巧和程序解決

問題。 
 
研究：為了解出現歧視的原因，以及社會上對平等機會的

整體態度及理解，平機會進行不同研究及基線調查。研究

調查的結果有助平機會制訂策略、監察公眾態度的轉變及

為日後的研究工作訂定標準。 
 
檢討有關法例和發出實務守則及指引：平機會不時檢討反

歧視條例，並在認為有需要時向政府提出修訂建議。平機

會亦根據條例發出實務守則及其他指引。已發出的僱傭實

務守則協助僱主與僱員了解他們在條例中的責任，以及向

管理層提供實務指引，指示他們在工作場所防止歧視及其

他違法行為的程序及常規。 
 市民可以前往平機會辦事處索取或到其網站瀏覽有

關四項條例的實務守則，以及其他解釋條例條文的各類刊

物。平機會的網站亦提供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有關平等機會

的最新消息。 
 
統計數字：在 2008年，平機會共接獲 13 201宗查詢及 
817宗投訴，其中包括330宗性別歧視、458宗殘疾歧視 
及29宗家庭崗位歧視的個案。連同對上一年未完結的個

案，平機會共處理1 143宗投訴個案，其中834宗個案已經

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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